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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宁 德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宁 德 市 公 安 局
宁 德 市 财 政 局
宁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文件

宁医保〔2024〕49号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 2024 年宁德市

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、财政

局、卫健局：

现将《2024年宁德市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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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宁德市人民检察院 宁德市公安局

宁德市财政局 宁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6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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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宁德市医保基金违法
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

全，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，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等六

部门《关于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闽

医保〔2024〕47号），宁德市医保局联合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

财政局、卫健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

整治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针对医保领域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，

重拳打击欺诈骗保行为，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，通过“当下改”

和“长久立”相结合，实现查办一案、警示一片、治理一域，推

动医保基金监管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，促进医药行业健康有序

发展，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聚焦欺诈骗保行为。对虚假诊疗、虚假购药、倒卖医

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为，开展严厉打击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药品耗材。对医保基金使用金额大、存在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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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变化的重点药品耗材，动态监测基金使用情况，加大精查深查

力度，重点查处欺诈骗保行为。

（三）聚焦纠治一体管理。对骨科、血透、心内、检查、检

验、康复理疗等重点领域，督促定点医药机构对标问题清单，全

面开展自查自纠，并举一反三，推动存量问题整改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医保部门结合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及机构自查结果，开展抽查

复查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各部门要依职责开展专项整治工作，统筹监管资源，发挥监

管合力，确保整治效果。医保部门负责牵头开展专项整治，查处

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。法院负责审理各类欺诈骗保

犯罪案件，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。检察院负责依法审查逮捕、

审查起诉医保骗保犯罪案件，并对相关案件办理实施法律监督，

结合专项工作需要，必要时出台典型性案例指导各地规范办案。

公安部门负责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犯罪行为，及时接收、调查

医保部门移交的涉嫌犯罪线索。财政部门根据职责对医保基金使

用管理情况实施监督并协助查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等工作。卫健

部门负责加强医疗机构监管，规范医药服务及收费计费行为，积

极处理医保部门移交的涉及医疗行为的线索，并对医疗机构和相

关人员的违规问题进行处理。

四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夯实监管责任。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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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（名单见附件），要求各单位严肃工作纪律，严格遵守安全、

保密、廉洁等各项规定，明确整治重点，细化责任分工，依法履

职尽责。

（二）坚持宽严相济，依法分类处置。对欺诈骗保等违法犯

罪行为，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，重点打击在犯罪中起组织、指使、

教唆等主要作用的幕后组织者、职业骗保人等；对一般违法违规

问题，注重加强协议处理与行政处罚相衔接，持续推进问题整改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压实医药机构主体责

任，督促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对照国家、省医保局下发的六个重点

领域问题清单开展自查自纠。全覆盖检查、交叉检查、专项检查

要将既往六个重点领域作为检查重点，对自查自纠整改不到位或

者屡查屡犯的，要依法依规从严处置。

（三）强化数据赋能，打造监管利器。依托全省统一的医保

信息平台，发挥好已验证有效的大数据模型的作用，结合我市基

金监管实际，运用本地化规则，实现常态化筛查。强化医院端事

前提醒、经办端事中审核、行政端事后监管，构筑全流程、全领

域、全链条的大数据监管防线。优化完善规则库、知识库，用好

检查指南和典型案例，提高监管法治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联动，发挥监管合力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

部门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

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，加强沟通会商，共同研究打击整治欺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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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保实践疑难问题，发布典型案例，强化以案释法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医保部门要持续健全与检察院、公安部门的数据共享、线索

互移、联查联办机制，同步提升刑事打击和行政查处效能，推动

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。联合财政部门查验医疗收费电子

票据，合力落实举报奖励制度。与卫健部门建立线索移送机制，

对涉及的医疗规范问题等，从前端加大监管力度。各部门要加强

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衔接配合，积极移交涉嫌腐败相关问题线索。

有关部门要把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专项整治一体谋划、

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。

（五）坚持上下联动，用好线索核查。市、县两级医保部门

要加强联动，同向发力，统筹监管执法力量，采取“以上查下、

交叉互查”的方式，将专项整治内容纳入全覆盖检查、抽查复查、

专项检查等各类检查工作中。要高度重视国家、省医保局下发的

疑点线索，逐条开展核查，确保线索清仓见底。对风险等级较高

但核查进度缓慢的线索，市医保局将视情况纳入飞行检查范围。

对屡次出现在疑点线索名单中的医药机构或参保人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医保部门要引起重视，加密检查频次。

（六）健全长效机制，总结提升经验。全市医保部门要将完

善医保基金监管制度机制贯穿专项整治工作始终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部门要发挥“两书一函”作用，深入查找并

逐步解决医保基金监管制度机制短板和薄弱环节，健全防范欺诈

骗保长效机制。全市医保部门要结合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及进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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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理总结典型经验，提升基金监管查案破题的能力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启动部署。六部门联合召开 2024 年医保基金监管工

作联席会议，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。（2024年 4月前完成）

（二）自查自纠。督促定点医药机构对标问题清单开展排查，

全面排查自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实施以来发生的

所有医疗服务行为及医疗服务费用，立行立改。（2024年 6月完

成）

（三）集中整治。聚焦工作重点，开展联合整治，确保专项

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（2024年 11月完成）

（四）总结上报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及时梳理专项整治进展情

况，分析典型案例，加强经验总结并形成书面报告上报专项整治

工作情况。（2024年 12月 15日完成）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财政、卫健部

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肃纪律，规范执法，履职尽责。要加强宣

传引导，要加大面向定点医药机构的典型案件内部通报力度，强

化对高发频发违法违规行为的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。建立舆情应

对机制，做好舆情风险评估，制定舆情应对预案,对有重大舆情风

险的要及时处置并上报。

附件：宁德市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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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宁德市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
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玉良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一级调研员

副组长：陈成旺 市医保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黄振朝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

张聿雄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

刘 亮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叶 林 市财政局三级调研员

张真晓 市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成 员：黄春然 市医保局稽查科负责人

史玲芝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庭长

张 辉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

兰 晖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

张翠萍 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

林国盛 市卫健委财务科科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挂靠市医保局稽查科），黄春然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负责全市医保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日常协调管理等工作。

人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人员自行递补并报领导

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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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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